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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為使本校排課業務順當，以利教師之學術研究，提高教學效果，並依有關教育法

令及本校實際狀況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本校排課以本行任教本科，專才專用，專精教學為原則。 

三、 現有專業必修科目應由專任教師擔任為原則；專業必修科目若由兼任教師擔任，

需專簽說明原因送教務處並於教師配課表欄備註。 

四、 專任教師依專長排滿授課時數後，若尚有多餘時數，方可考慮聘請兼任教師任

教；專任教師當學期若有基本授課時數不足及超支鐘點情形時，依本校專任教師

授課鐘點核計要點規定辦理。 

五、 本校教師超支鐘點應依其專長及下列順序予以安排： 

(一) 兼行政職務者。 

(二) 兼任導師者。 

(三) 初卸行政職務者。 

(四) 資深且負責盡職者。 

六、 以部分時間進修人員不得超支鐘點，但選修人數超過六十人以上者，得依本校專

任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要點之相關規定辦理。如有特殊教學、行政需要時，須專案

簽陳校長核准。 

七、 各學制開課上限規定： 

(一) 大學部：扣除校共同必修學分、校外實習，及軍訓、職涯分析與規劃等課程

外，當屆必修+選修開課學分數上限規定如下： 

1. 四技日間部：單班，必修學分數+選修學分數×1.8 倍；雙班，必修學分數

×2+選修學分數×2.7 倍。各學院核心科目及系專業必修科目總學時數為學

分數的倍率分別為：工程學院 1.4 倍，電資學院(含生物科技系)1.25 倍，

管理學院為 1.1 倍，文理學院(不包含生物科技系)1.1 倍。 

2. 四技進修部：110 學分。 

3. 二技日間部：75 學分。 

4. 二技進修部：70 學分。 



(二) 碩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：扣除專題研討、書報討論、碩士論文等課程，當屆

開課上限為：必修學分數+選修學分數×2倍。 

(三) 博士班：扣除專題研討、工程技術論文研討、博士論文等課程，當屆開課上

限為：必修學分數+選修學分數×2倍。 

(四) 專科部：扣除校共同必修學分、校外實習等課程外，當屆必修+選修開課學分

數上限規定如下： 

1. 五年制：175 學分。 

2. 二年制： 80 學分。 

(五) 跨系及跨學制合開課程依合開班級數等比例分攤計算。 

各學制開課(含合開課程)下限規定： 

(一) 大學部：每學期所開設學分數如下： 

1. 四年制一、二、三年級不得少於 16 學分，四年制四年級不得少於 5 學分。 

2. 二年制一年級不得少於 16 學分，二年制二年級不得少於 9 學分。 

(二) 研究所(博士班、碩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)：博士班、碩士班前兩學年每學期不

得少於9學分，碩士在職專班前兩學年每學期不得少於6學分。 

(三) 專科部：每學期所開設學分數如下： 

1. 五年制一、二、三年級不得少於 20 學分，五年制四年級不得少於 12 學分，

五年級不得少於 3 學分。 

2. 二年制一年級不得少於 20 學分，二年制二年級不得少於 12 學分。 

    (四)全學期實習班級不受開課下限規定。 

八、 各系所應依每學年度所規劃課程科目表課程，並於開課、排課前，召開課程委員

會等會議，審查所開設課程、教師及班級排課天數及教學大綱，如有特殊教學（計

畫案等新開課程），則以專簽核准後於排課系統備註中說明。 

九、 排課時，應依實際需要，每週按下列原則排定： 

    (一)專任教師至少排滿四日（含進修推廣部、專題製作課程）為原則，而兼行政職

務之專任教師則可酌減排課天數；排課天數若含日間部、進修推廣部、專題製

作課程等課程少於四日者，須填具申請表送核備查。 

    (二)本校日間學制課程排課時段為週一至週五白天；進修學制(含在職專班）課程

安排以週一至週五晚間，輔以週六及週日為原則，最晚排至第14節。 

    (三)每日課程安排不得超過10節，同一門課不得連續授課超過4節，以及不得以採

短期密集完成整學期課程之方式授課（例如不得以寒、暑期短期密集完成1門

課)。 

(四)除課程安排規範外，若學校衡酌特定學系所、部分學制班別之部分課程因具 特

殊性質(例如醫學實習、藝術音樂展演實作課程、實務操作課程等)或聘請國外

學者專家等，有彈性安排排課時間或節數之需求者，應由學校教務、課程委員

會審慎評估其必要性及合理性，並明定完善配套措施，再依校內相關作業程序

審核後，得酌予彈性安排。 

(五)專任教師經核准國內部份時間進修及長期病痛治療者，得排課二天，但需於排

課前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提出特定時間申請表，不受本條第10款之限制。 

    (六)各教學單位若有協助開課需要時，須填寫協助開課申請表，奉核後始得協助開



課。 

  (七)安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時，雲嘉南校園安全資源中心活動及軍訓專

業研討會議時間為星期四下午第5-8節不予排課，並宜注意同一時段，教官室

至少需留一位教官，以便處理緊急狀況。 

(八)各教學單位開課科目若因教學器材、設備、場地條件、教師負擔或其他因素，

致可修課人數低於校控普通教室及系所專業教室人數（57人）時，須填具申請

表送核後，方可完成修課人數下限設定。 

(九)兼職行政人員避免排星期二第五、六、七、八節，俾便參加重要會議。 

    (十)兼任教師每週授課時數日間部以6小時為上限，日間部及進修推廣部合計以8 

小時為上限。 

(十一)實習(驗)課程應視專用教室之場地與設備數量，依實際教學進度需要分別排

定。 

   (十二)同班級之理論課程，每週授課三節以上者，不得於同一天排三節(含三節)以

上，以符合多次學習原則(兼任教師、碩博班、進修部、產學專班等特殊專班

除外)。 

   (十三)專任教師於日間部不得在一天內排超過六節以上(含實習實驗課)，若因基本

授課時數達18小時及授課多門2學分/4小時實驗課等特殊因素，須填具申請表

送核備查後，方可排課且不受本條第11款之限制。 

   (十四)同一實習實驗課程(含圖學課程)，同一天不得排定兩單元。 

   (十五)進修學士班及在職專班授課時間，應配合在職進修需求彈性規劃，必修課程

除經該全班學生同意外，不得與日間學制班次併班上課。 

   (十六)配排課時，排課系統中新增課程需同時輸入中英文名稱；老師指導專題組數

設定，亦需於第八週至第十一週排課作業期間完成。 

   (十七)四技一、二、三年級及二技一年級班級課表，週一至週五需排定課程；四技

四年級、二技二年級、碩士班及博士班不在此限。 

十、 教師因特殊教學需要或因排課作業問題而未能依前述原則排課時，以專簽簽陳
校長核准。 

十一、各教學單位應於每學期之第八週前完成下一學期之教師配課時數表，以作為排
課之依據，並於每學期之第十二週前三天內完成檢核後，將開排課自我檢核表
送至教務處複核備查。 

十二、教師排課順序為： 

(一) 兼任教師。 

(二) 多班同時上課之課程(如體育、英文、通識課程、社會責任實踐教育、專題研

討、通識教育講座、職涯分析與規劃等)。 

(三) 申請進修核可在案且於每學期排課前，提出特定時間排課申請核可者。 

(四) 實習、實驗課。 

(五) 其餘課程。 

為因應排課需要，先行排妥之科目，可視實際情況酌予調整，但以不妨礙第七條

原則為宜。 

十三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並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